
北京市卫生健康执法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医疗卫生专业）
	序号
	裁量基准编码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条件
	管理措施
	行使层级
	专业类别

	序号1-13为《北京市卫生健康执法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规则》中
附件1《北京市卫生健康执法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内容。

	14
	C2827100C000
	医疗卫生机构未制定、实施本机构护士在职培训计划，并保证护士接受培训的
	《护士条例》第三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一）未制定、实施本机构护士在职培训计划或者未保证护士接受培训的；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医疗卫生机构制定但未实施本机构护士在职培训计划，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日，不涉及投诉举报、媒体负面报道、负面舆情。
2.违法行为初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并能够及时改正，医疗卫生机构制定但未实施本机构护士在职培训计划，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日，不涉及投诉举报、媒体负面报道、负面舆情。
	要求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按照整改期限提交整改情况报告，签订《合法诚信承诺书》
	市区两级
	医疗 卫生

	15
	C2827200C000
	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护士管理职责的
	《护士条例》第三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二）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护士管理职责的。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护士岗位责任制并进行监督检查，不涉及投诉举报、媒体负面报道、负面舆情。
2.违法行为初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并能够及时改正，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护士岗位责任制并进行监督检查，不涉及投诉举报、媒体负面报道、负面舆情。
	要求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按照整改期限提交整改情况报告，签订《合法诚信承诺书》
	市区两级
	医疗 卫生

	16
	C2892600A010
	未按照规定建立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工作制度的
	《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一）未按照规定建立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工作制度的；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涉及投诉举报、媒体负面报道、负面舆情。
2.违法行为初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并能够及时改正，不涉及投诉举报、媒体负面报道、负面舆情。
	要求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按照整改期限提交整改情况报告，签订《合法诚信承诺书》
	市区两级
	医疗 卫生

	17
	C2893100A010
	未按照规定设立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委员会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机构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工作的
	《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二）未按照规定设立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委员会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机构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工作的；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涉及投诉举报、媒体负面报道、负面舆情。
2.违法行为初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并能够及时改正，不涉及投诉举报、媒体负面报道、负面舆情。
	要求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按照整改期限提交整改情况报告，签订《合法诚信承诺书》
	市区两级
	医疗 卫生

	18
	C2884500A010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未按照规定将大型医疗器械以及植入和介入类医疗器械的信息记载到病历等相关记录中的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九十条第（三）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责令暂停相关医疗器械使用活动，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执业许可证，依法责令相关责任人员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相关人员执业证书，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30%以上3倍以下罚款，依法给予处分：（三）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未按照规定将大型医疗器械以及植入和介入类医疗器械的信息记载到病历等相关记录中；
	符合下列情形：
1.违法行为初次发生，且危害后果无或轻微，并能够及时改正，医疗器械使用单位能通过相关记录证明确已合法使用大型医疗器械、植入和介入类医疗器械，不涉及投诉举报、媒体负面报道、负面舆情。
	要求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按照整改期限提交整改情况报告，签订《合法诚信承诺书》
	市区两级
	医疗 卫生

	19
	C2830800B010
	医疗机构无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第六十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无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涉及投诉举报、媒体负面报道、负面舆情。
2.违法行为初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并能够及时改正，不涉及投诉举报、媒体负面报道、负面舆情。
	要求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按照整改期限提交整改情况报告，签订《合法诚信承诺书》
	市区两级
	医疗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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